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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reviews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analyzes
 

the
 

role
 

of
 

young
 

peopl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ety,
 

and
 

sorts
 

out
 

the
 

importance
 

that
 

the
 

Society
 

has
 

attached
 

to
 

the
 

work
 

of
 

young
 

members
 

in
 

terms
 

of
 

system,
 

award
 

setting,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over
 

the
 

past
 

century.
 

It
 

also
 

proposes
 

to
 

inherit
 

excellent
 

traditions,
 

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of
 

geological
 

culture,
 

enrich
 

and
 

explore
 

new
 

service
 

methods,
 

and
 

unite
 

the
 

vast
 

number
 

of
 

geological
 

young
 

people
 

to
 

play
 

the
 

role
 

of
 

young
 

members
 

in
 

Society’ s
 

service
 

to
 

geolog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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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学会印发《地质文化村(镇)评定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

　 　 为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支撑自然资源和地质

调查工作发展,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科学、规范、有序推进全

国地质文化村(镇)建设管理,中国地质学会对《地质文化村

(镇)评定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 (附件)进行了修订。 新修

订的办法已经中国地质学会第 40 届理事会第 55 次常务理

事会议(通讯)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地质文化村(镇)评定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
董常颖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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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地质文化村(镇)评定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支撑自然资源和地质调查工作发展,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科学、规范、有序推

进全国地质文化村(镇)建设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质文化村(镇)是指依托地质资源禀赋,通过深度挖掘地质科学和文化,将其与乡村、乡镇建设相融合,发展特

色产业和经济,提升乡村、乡镇生活品质和文化内涵,形成的宜居宜业的特色村(镇)。 地质文化村(镇)可以是一个行政村或

者一个或多个自然村构成,也可以是一个乡或镇。
现阶段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按照“地质为基、文化为魂、融合为要、惠民为本”的基本定位,分为“地质+生态旅游”、“地质

+生态农业”、“地质+自然教育”、“地质+生态康养”、“地质+创新创意”以及“地质+综合服务”六种建设模式。 第三条　 地质

文化村(镇)调查评价、建设管理等按照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学会制定的地质文化村(镇)有关规划、技术标

准、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与乡村发展和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融合。
第四条　 县级(含)以上人民政府自愿组织开展辖区内地质文化村(镇)的申报参评;地质等专业技术支撑单位提供技术

服务;中国地质学会负责评定授牌和监督管理。
第五条　 地质文化村(镇)评定授牌和监督管理坚持“自愿申报、达标评定、动态管理、持续发展”的工作原则。
 

第二章　 评定授牌

第六条　 地质文化村(镇)评定授牌原则上按年度开展,按照“申报、推荐、评定、公示、授牌”的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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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申报。 县级(含)以上人民政府为本辖区地质文化村(镇)的申报单位。 申报单位须按照《地质文化村(镇)建设

工作指南(试行)》(中地调函〔2020〕54 号,附件 1)、《地质文化村(镇)星级评定标准(试行)》(地会字〔2021〕66 号,附件 2)等

有关技术标准、要求,依托专业技术支撑单位完成选点论证、调查评价、策划设计与产品开发和建设实施等阶段性工作,制作

申报材料,对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负责,并提交推荐单位。
申报材料须符合中国地质学会统一要求和格式,主要包括:
(一)《地质文化村(镇)申报表》(附件 3)。
(二)《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报告》(附件 4)。
(三)地质文化村(镇)申报视频。
(四)地质文化村(镇)推介宣传画册或电子幻灯片。
(五)其它必要材料。
第八条　 推荐。 省级地质学会(会员服务中心)和省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为本省的地质文化村(镇)推荐单位。 推荐

单位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并向中国地质学会推荐。
推荐工作须认真负责、公平公正,严格按照要求进行。 推荐初审环节专家应与各申报单位、专业技术支撑单位、村(镇)无

利害关系。
第九条　 评定。 中国地质学会负责地质文化村(镇)的评定工作。 评定工作环节主要包括材料形式审查、会议申报答辩、

专家评审和评定、必要的实地调查等。
中国地质学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从行业相关单位中遴选专家组建评审和评定委员会,依据有关办法、技

术标准及要求,公平公正开展地质文化村(镇)评审和评定工作。
第十条　 公示。 通过评定的地质文化村(镇),在中国地质学会官方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 公示期内有异议的,由中国地

质学会负责组织复议。
第十一条　 授牌。 公示期满无异议和通过复议的,由中国地质学会授予地质文化村(镇)牌匾和证书,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各有关单位按照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学会制定的地质文化村(镇)有关规划、办法、技术标

准、要求,支持、促进获评地质文化村(镇)的建设和发展。
 

第十三条　 申报单位负责获评地质文化村(镇)的建设实施与运营管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地质文化村(镇)特色地质资源、自然资源条件、社会与人文资源等资源禀赋的保护、开发与利用。

 

(二)地质文化村(镇)地质文化科普的挖掘与传播。
(三)地质文化村(镇)基础设施、科普设施、服务设施等配套设施建设。

 

(四)推进地质文化村(镇)产业体系、产品体系建设。
 

(五)地质文化村(镇)建设规划实施、运营管理。
(六)对地质文化村(镇)抽查和评估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限期整改。
第十四条　 中国地质学会负责组织各有关单位对获评地质文化村(镇)开展常态化抽查和评估考核。 对评估考核符合有

关规划、办法、技术标准、要求的,按程序组织相关后续评定工作。
第十五条　 存在下列情形的,予以撤销地质文化村(镇)评定结果。
(一)连续三次抽查和评估考核结果未通过的。
(二)发生地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重大责任事件的。
(三)受到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限期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
(四)自愿申请退出或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建设地质文化村(镇)的。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地质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地质文化村(镇)评审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地会字〔2020〕37 号)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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